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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93                证券名称：宜宾纸业                编号：临 2024-012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提质增效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宜宾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将积

极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增持计划内容：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

理人员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其中董事长陈洪先生、总经理吕延智先生增

持股份金额分别不低于 100 万元且不超过 120 万元；监事会主席黄才津先

生，工会主席张闻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幸志敏先生，副总经理黄

正文先生，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谢章红先生，财务总监周明聪先生增持股

份金额均不低于 70 万元且不超过 85 万元；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增持股份金

额共不低于 420 万元且不超过 500 万元；上述增持主体合计增持股份金额

不低于 1,040 万元且不超过 1,250 万元。本次增持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

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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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

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 

公司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充分发挥四川丰富的资源优势，将继续

围绕主营业务深耕细作，紧紧抓住行业发展机会，全力实施“竹浆纸及

深加工一体化”发展战略，将积极通过“生产提质增效”“市场品牌引

领”“产业链拓展延伸”等举措，加快战略布局，增强资本实力，优化

产业结构。 

公司将做好生产经营工作，全面改善公司基本面，通过深化内部改

革、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大力拓展市场、全

面降本增效等具体举措，稳步提升公司经营管理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

提升盈利能力。 

二、积极推进定增项目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尚需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公司董事会、经营

层与中介机构积极推进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各项工作。 

三、加强与投资者沟通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维护工作，积极通过上市公司公告、投资者

交流会、业绩说明会、接待现场调研、投资者热线电话、上证 e 互动平台

以及投资者邮箱等多渠道开展投资者关系维护工作，加强与投资者之间的

沟通交流，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

稳定的良好互动关系，塑造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四、持续评估改进行动方案 

公司将持续评估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实施进

展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通过良好的业绩表现、规范的公司治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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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回馈投资者的信任，维护公司市场形象，

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五、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

人员 

（二）截至本次增持计划披露日，本次增持主体持股情况如下：  

增持人 职务 
增持

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股

数（股） 

增持均

价（元/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本次增

持后持

股比例

（%） 

陈洪 董事长 
集中

竞价 

2023年 9月

13日 
20,000 11.77 0.0113 0.0113 

吕延智 总经理 
集中

竞价 

2023年 9月

26日 
20,000 11.63 0.0113 0.0113 

黄才津 监事会主席 
集中

竞价 

2023年 10月

18日 
10,000 11.30 0.0057 0.0057 

黄正文 副总经理 
集中

竞价 

2023年 10月

18日 
10,000 11.27 0.0057 0.0057 

谢章红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集中

竞价 

2023年 10月

18日 
10,000 11.29 0.0057 0.0057 

幸志敏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集中

竞价 

2023年 10月

30日 
10,000 11.56 0.0057 0.0057 

张闻 工会主席 
集中

竞价 

2023年 12月

11日-2024年

1月 31日 

10,000 10.14 0.0057 0.0057 

周明聪 财务总监 
集中

竞价 

2024 年 2 

月 2 日 
10,000 8.69 0.0057 0.0057 

合计 100,000  0.0565 0.0565 

注：上述股份不包含其他核心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

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六、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实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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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增持计划。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等方式）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份额  

董事长陈洪先生、总经理吕延智先生增持股份金额分别不低于 100万

元且不超过 120万元；监事会主席黄才津先生，工会主席张闻先生，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幸志敏先生，副总经理黄正文先生，副总经理、总工程

师谢章红先生，财务总监周明聪先生增持股份金额均不低于 70万元且不超

过 85万元；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增持股份金额共不低于 420万元且不超过

500万元；上述主体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1,040万元且不超过 1,250

万元。 

姓名 职务 

  

本次计划增持股份 

金额区间  

 （万元） 

 

陈洪 董事长 100-120 

吕延智 总经理 100-120 

黄才津 监事会主席 70-85 

黄正文 副总经理 70-85 

谢章红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70-85 

幸志敏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70-85 

张闻 工会主席 70-85 

周明聪 财务总监 70-85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 420-500 

合计 1,040-1,250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拟增持股份不设置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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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 2024年 2月 7日起 6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

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增持计划将在公司股票复牌后顺延

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增持主体承诺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

内幕或短线交易，不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

于股票买卖的有关法律法规，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份。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承诺将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股票买卖

的有关法律法规。 

特此公告。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二月七日 


